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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或本所）融资融券

交易行为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本所制定

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

称《融资融券细则》）。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 

融资融券是证券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，也是国际证券市

场中较为成熟的交易方式，对提高市场双向价格发现效率、改

善市场流动性具有积极作用。自 2010 年我国沪深市场开始逐步

实施融资融券制度以来，业务模式逐渐成熟，监管体系日臻完

善，证券公司风控能力持续提高，投资者对融资融券交易的理

解不断深入，可以为北交所引入融资融券制度提供成熟经验借

鉴。随着深化新三板改革、设立北交所的改革措施落地，北交所

具备了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条件。北交所实施融资融券制度

对于促进双向价格发现、丰富投资者交易策略、满足多元交易

需求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二、起草原则 

《融资融券细则》的起草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 

一是遵循沪深市场成熟业务模式，降低市场成本。沪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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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融资融券业务已开展 10 余年，其业务模式高效安全、风险可

控，已经过时间与市场的充分检验。为降低市场参与者对北交

所融资融券制度的适应难度，将在现有融资融券业务框架内进

行制度设计，避免不必要的差异化安排。 

二是充分考虑北交所制度特点，做好转板衔接安排。符合

条件的北交所上市公司可以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

创业板。根据转板相关制度安排，做好融资融券业务衔接。 

三、主要内容及重点问题说明 

《融资融券细则》共八章、六十七条。第一章“总则”，第

二章“业务流程”，第三章“标的股票”，第四章“保证金和担保

物”，第五章“信息披露和报告”，第六章“风险控制”，第七章

“其他事项”，第八章“附则”。 

（一） 会员交易权限管理 

北交所对会员融资融券业务进行交易权限管理，具备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会员，可以开

展北交所的融资融券业务。会员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应当通过专

用交易单元和账户进行。 

（二）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

投资者开通北交所信用交易权限，应当同时满足融资融券

交易的准入条件和北交所投资者适当性门槛。会员应当加强客

户适当性管理，引导客户在充分了解北交所市场与融资融券业

务特点和风险的基础上合规参与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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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融资融券标的选取与调整 

北交所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。本规则实

施前已上市的北交所股票，自实施之日起可纳入融资融券标的

范围。会员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其向客户融资融券标的股

票的具体名单，该名单可以小于但不得超出本所规定的范围。 

（四） 保证金及可充抵保证金证券 

投资者融资买入的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 100%，融券卖出的

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 50%。上市公司股票、证券投资基金、债

券、货币市场基金、证券公司现金管理产品及本所认可的其他

证券可充抵保证金。本所认定的指数成份股股票的折算率最高

不超过 70%，本所其他 A 股股票的折算率不得高于 65%；交易

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折算率最高不超过 90%；证券公司现金管理

产品、货币市场基金、国债等证券的折算率不高于 95%；被实

行风险警示、进入终止上市程序的证券，以及静态市盈率在 300

倍以上或者为负数的股票的折算率为 0%；其他上市证券投资基

金和债券折算率最高不超过 80%。会员公布的可充抵保证金证

券及其折算率，可以小于但不得超出本所规定的范围。 

（五） 融资融券交易规则 

融资融券交易采用竞价交易方式。对于投资者融资买入、融

券卖出和券商强制平仓交易，在申报指令中相应增加“融资”

“融券”“强制平仓”标识。对于融券卖出的申报价格，应当不

低于该股票的最近成交价，且不得使用市价申报。融资融券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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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，会员与客户协商一致可以展期，

每次展期不得超过 6 个月。 

（六） 风险控制措施 

为防范融资融券业务风险，采取下列风控措施：一是控制融

资融券业务规模，单只标的股票的融资或融券余额、信用账户

担保物市值占该股票上市可流通市值的比例均达到 25%时暂停

该股票融资融券交易。二是通过卖空提价规则、涨跌幅限制等

措施，控制个股异常波动风险。三是督促会员做好投资者适当

性管理和交易前端风险控制。 

（七） 特殊主体限制 

上市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%以上的股

东，不得在本公司股票上进行融资融券交易。对于持有非限售

原始股的个人客户，不得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划入客户信

用证券账户充抵保证金。对于持有限售股份的客户，既不得在

其持有限售股的股票上进行融券卖出，也不能将其限售股份充

抵保证金。 

（八） 转板衔接 

标的股票转板的，本所将于上市公司披露股东大会相关决

议公告之日起将其调整出标的股票范围。客户信用证券账户内

的股票转板的，会员在计算客户维持担保比例时，可以根据与

客户的约定按照公允价格或其他定价方式计算其市值。 


